	《河南五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河南省嵩县槐树坪金矿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

	受国土资源部委托，中国黄金协会于2017年1月14日在北京组织有关专家，对《河南五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河南省嵩县槐树坪金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方案”）进行了审查。与会专家听取了编制单位对开发方案的介绍，审阅了有关技术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质询。经认真评议，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1、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系冶金行业甲级设计单位，具备编制开发方案的资质。

2、开发方案编制规范，其内容和深度基本符合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国土资发[1999]98号）的有关规定。

3、开发方案依据《国土资源部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国土资矿划字[2016]087号）和《河南省嵩县槐树坪金矿勘探报告》（豫国土资储备字[2015]69号），可以作为编制开发方案的依据。

4、根据备案的勘探报告，矿石总量829.60万吨，金金属量31493kg，品位3.80×10-6；伴生银金属量84785kg，品位10.22×10-6。其中工业矿石量456.62万吨，金属量25120kg，品位5.50 ×10-6；低品位金矿石量372.98万吨，金属量6373 kg，品位1.71×10-6。设计利用矿石总量570.50万吨，金金属量21545kg，品位 3.78×10-6；伴生银金属量58305kg，品位10.22×10-6。采取永久保安矿柱的措施，保证420m标高以上部分村庄及河流的安全。资源综合利用符合相关要求。

5、开发方案设计的生产规模1000t/d（330kt/a），建设规模合理。

6、根据矿体开采技术条件，采用平硐+竖井开拓，倾斜分条尾砂胶结充填采矿方法，合理可行。

7、采用两段一闭路碎矿，单一浮选工艺流程，合理可行。

8、开发方案考虑了项目的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工业卫生等方案，基本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建议进一步加强水文和工程地质研究，以完善安全开发措施。

综上所述，该开发利用方案合理可行，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建议国土资源部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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